
  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97年 4月 14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周科長劍平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胡阿明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一：有關建築物技術規則第45條第5款「…外牆設置開啟式窗戶之窗臺高度
不得小於1.1公尺；…..」所謂「窗臺高度」是否包括固定不可開啟之固
定窗？提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
1. 有關窗臺高度不包括「固定不可開啟之固定窗」，窗臺應視為外牆之

一部分屬建築師依法簽證項目，若其檢討符合外牆之規定（包括防
水、隔熱、氣密..等性能）其材質不受限。

議題二：有關本案入口雨遮外緣另設置2分之1以上透空之遮陽板是否可行，提
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本案出入口雨遮及遮陽板應擇一適用，並依建築技術規則設施工編第1

條第1項第3款規定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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